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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全区深化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

问题专项治理2020年工作要点（部分）

（一）深化“6+2”工作机制。

严格执行专班制度，5 4个贫困县

（含已脱贫摘帽县）配齐配强工作人

员，全脱产负责专项治理工作。严格

执行“一月一报告”制度，对照中央

纪委国家监委统计系统标准和要求，

每月精准及时报送专项治理各项数

据。严格执行指定交办制度，切实解

决派驻机构“零立案”问题。改进完

善通报曝光机制，对本地查结的给予

党纪政务及以上处分的案件，实行

“每案通报、每月通报”制度。对贫

困县纪委监委落实专班制度、市县纪

委监委落实工作例会制度、对派驻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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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落实指定交办制度开展督导。

（二）强化“两不愁三保障”监

督。将“两不愁”遗留问题和“三保

障”薄弱环节列入日常监督重点，围

绕控辍保学、健康扶贫、危房改造、

易地扶贫搬迁和饮水安全等开展专项

监督，督促各级各部门全面解决贫困

家庭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辍学失学、贫

困群众基本医疗保障不到位、贫困家

庭住房不安全、贫困群众饮水不安全

等突出问题，不断提升贫困群众获得

感和幸福感。

（三）强化脱贫工作绩效监督。

聚焦全区未脱贫的24万贫困人口、

660个贫困村、8个贫困县和贫困人



3

口较多的县（市），由自治区纪委

监委联动相关市纪委监委开展提级

监督，督促融水苗族自治县、三江

侗 族 自 治 县 、 那 坡 县 、 乐 业 县 、

隆林各族自治县、罗城仫佬族自治

县、都安瑶族自治县、大化瑶族自

治县和贫困人口较多的县（市），

瞄 准 突 出 问 题 和 薄 弱 环 节 集 中 发

力，严格按照现行标准下的脱贫成

效考核要求，深入落实各项政策措

施，不折不扣完成剩余脱贫任务。

（四）强化脱贫县“四不摘”监

督。对全区46个脱贫县脱贫摘帽后

“不摘责任、不摘政策、不摘帮扶、

不摘监管”情况开展专项监督，密切

关注脱贫县扶贫责任落实、扶贫投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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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度、扶贫力量稳定、防止致贫返贫

等情况，及时发现问题、推动整改落

实，督促脱贫县继续完成剩余贫困人

口脱贫任务，持续抓好已脱贫人口的

稳定脱贫，巩固脱贫成果。

（五）强化脱贫政策稳定性监

督。加强对党中央赋予广西的扶贫

政策、左右江革命老区脱贫攻坚、

边境地区脱贫攻坚、贺州“土瑶”

聚居深度贫困村等扶持政策落实情

况的监督检查，确保贫困群众持续

稳定享受扶贫政策实惠。强化政策

兜底保障监督，督促有关部门严格

落实低保、医保、医疗救助、养老

保险、特困人员救助供养、临时救

助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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疾人护理补贴等兜底保障政策，做

到“应保尽保、应兜尽兜”。督促各

地各部门积极探索建立稳定脱贫长

效机制，加快完善各类保障措施，

常态化抓好问题整改，用制度体系

长效解决相对贫困问题。

（六）持续开展“抓系统、系统

抓”专项整治。巩固拓展专项治理横

向、纵向一体抓，内外协同联动、齐

抓共管的监督体系，在25个扶贫有

关责任部门持续开展“抓系统、系统

抓”专项整治，强化信息互通、资

源共享和协调联动，针对“四大战

役”、“五场硬仗”扶贫资金安排、

项目推进情况联合开展监督检查，推

动扶贫责任部门发挥专业优势、履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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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管职责，及时移交问题线索。

（七）突出案件查办重点。持续

紧盯县里的权、乡村的情、村里这

个点，紧盯“关键少数”、关键岗

位工作人员，紧盯扶贫项目和资金

强 化 监 督 ， 重 点 查 处 一 批 插 手 易

地 扶 贫 搬 迁 、 村 集 体 经 济 发 展 、

基 础 设 施 建 设 、 粤 桂 扶 贫 协 作 等

扶 贫 项 目 工 程 ， 向 左 右 江 革 命 老

区、边境地区专项扶贫资金及县级

“5+2”、村级“3+1”等特色扶

贫产业资金伸黑手的典型严重腐败

案件。

（八）开展脱贫攻坚作风建设专

项整治。督促扶贫部门继续强化扶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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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域作风建设，纠治扶贫干部精神松

懈、不深入基层、不认真履职等不严

不实问题。督促各级各部门继续落实

为基层减负措施，进一步规范填表报

数、考核评估、督查巡查、精简文件

会议、改进调查研究，切实减轻基层

负担，促进脱贫攻坚工作落实，以作

风攻坚保障脱贫攻坚。

（九）开展扶贫领域形式主义官

僚主义专项监督。加强对脱贫工作绩

效、保持脱贫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等

情况的监督检查，精准施治贯彻党

中央和自治区党委脱贫攻坚决策部

署不坚决不到位，弄虚作假、阳奉

阴违，搞数字脱贫、“指标式”脱

贫等虚假脱贫问题及扶贫领域面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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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、政绩工程等形式主义、官僚

主义突出问题，严肃查处和通报一

批典型问题。

（十）强化精准问责。坚持实事

求是，做到严肃问责、规范问责、审

慎问责，既要防止问责不力，又要防

止问责泛化、简单化。严格落实“三

个区分开来”要求，积极开展容错纠

错工作，为勇于作为的领导干部留出

探索空间。正确对待被问责干部，对

知错改错的，影响期满后，符合条件

的向组织提出使用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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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典型违纪、违法案例点评

（一）履行主体责任不力问题

某县某镇党委书记汪某对脱贫攻

坚工作推进不力问题。

汪某2016年4月担任某县某镇党

委书记以来，违反工作纪律，在脱贫

攻坚工作中存在形式主义，不正确履

行职责，对该镇扶贫档案管理、义务

教育阶段学生入学、农村危房改造以

及易地扶贫搬迁项目推进工作等组织

领导不力，工作落实不到位，监督检

查不到位，导致该镇2018年8月、9

月的脱贫攻坚工作在该县脱贫攻坚工

作成效考核中连续两次排名倒数第二

名，并被全县通报，造成不良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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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评：乡镇党委书记不认真担起脱贫

攻坚主体责任，领导不力、工作不实、作

风漂浮，存在形式主义问题，并造成不良

影响，应追究主体责任。

汪某对上述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。

2019年1月，汪某受到党内警告处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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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职能部门监管缺失问题

某县扶贫开发办公室产业股股

长卢某、正科级干部石某在扶贫工

作中履职不力、把关不严问题。

2 0 1 5年，某合作社法人为顺

利获得财政专项扶贫资金，通过该

县 某 镇 某 村 民 委 员 会 原 主 任 得 到

该村4 5户农户的名字及相关身份

信息，并找人在花名册及协议书上

冒充农户签字按手印。卢某作为县

扶贫办产业股股长，在收到该合作

社 上 报 的 花 名 册 及 入 股 分 红 协 议

书后，只是对材料的完整性进行审

查，既没有跟农户调查核实，也没

有对该合作社旱藕种植项目进行督

促检查，更没有对下拨的资金进行



12

跟 踪 ， 卢 某 存 在 工 作 失 职 ， 应 负

直 接 责 任 。 石 某 作 为 时 任 县 扶 贫

办副主任， 在 分 管 产 业 股 的 工 作

期 间 ， 对 该 合 作 社 实 施 旱 藕 种 植

项 目 过 程 中 ， 履 职 不 力 、 把 关 不

严，其应负主要领导责任。2019年

9月，卢某、石某分别受到党内严重

警告处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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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评：经办人工作不用心不尽力，审批

人把关不严格不尽责，财政专项扶贫资金

被冒领，直接侵害群众利益，受到了纪律

处分，教训深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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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搞形式

主义、官僚主义问题

某城区扶贫办党组成员、副主

任孔某，副主任科员卢某不认真履职

问题。

2015年2月至10月，孔某作为

时任该城区扶贫办党组成员、纪检组

长，卢某作为政研督查股股长，在工

作中未认真履行审核职责，导致9名

不符合参加扶贫培训条件的村民获得

“雨露计划”扶贫培训补助资金共计

3.15万元，造成国家扶贫资金损失，

卢某对此负有直接责任，孔某负有主

要领导责任。2019年1月，卢某、孔

某均受到政务警告处分。



15

点评：下级干事形式主义，上级决策

官僚主义，导致扶贫政策落实不到位，影

响脱贫攻坚成效，受到政务警告处分。这

一事件警示党员干部：在决战决胜脱贫攻

坚中，必须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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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扶贫资金项目使用管理中

的违纪和贪腐问题

1. 虚报冒领、贪污侵占

某城区某镇原党委书记甘某侵

占扶贫资金等问题。

甘 某 任 该 镇 党 委 副 书 记 、 镇

长、党委书记期间，伙同他人，通过

虚构工程项目、虚加工程量、虚开发

票、隐瞒收入不入账等方式骗取或侵

吞国家财政资金、专项资金、扶贫资

金等公共财物231.77万元。此外，甘

某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。

2019年6月，甘某受到开除党籍、开

除公职处分，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

司法机关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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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评：镇党委书记利欲熏心，胆大

妄为，侵占国家财政资金、专项资金和扶

贫资金。如此不择手段“动奶酪”，必然

受到纪法的严惩。当官做事须谨记：莫伸

手，伸手必被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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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 欺上瞒下、截留挪用

某县某乡某村党支部原副书记、

村委会原副主任蓝某在低保工作中截

留侵占问题。

2010年至2014年期间，蓝某在

协助乡政府发放群众低保存折过程

中，利用职务便利，截留该村3户低

保户的低保存折，并利用其知晓存

折原始密码的便利，私自领取共计

30181元低保金，将其中的16930元

发放给这3户低保户后，侵占其余

13251元。此外，蓝某在该村水灾救

济工作中存在优亲厚友问题。2018

年12月，蓝某受到开除党籍处分，违

纪款予以追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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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评：村官村干职虽小而权不小。在

协助政府工作过程中，村官村干应履职尽

责，为群众服务。如果私欲作怪，欺上瞒

下、“雁过拔毛”，将黑手伸向低保户的

“活命钱”，就会严重损害党的形象和权

威，就会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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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 吃拿卡要、雁过拔毛

某县某镇某村党支部原书记雷某

收受农村危房改造户好处费等问题。

2012年至2017年，雷某利用职

务上的便利，在为本村贫困户办理农

村危房改造补助及新生儿入户等工作

中，收受4名农户好处费共计0.48万

元。另外，2013年至2016年，雷某

违反工作纪律，在该村村委评议农村

危房改造时，在明知黄某等5名农户

不符合享受农村危房改造补助条件的

情况下，未提出任何异议，致使这5

名农户违规获得农村危房改造补助。

2019年3月，雷某受到留党察看一年

处分，其违纪所得上交国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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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评：将群众赋予的权力变成个人

谋利的工具，“雁过拔毛”或收取“好处

费”，这是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的行径。审

核把关不认真，看似“老好人”，实则不

作为，这是党纪所不能容忍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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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 收受好处费

某县扶贫办原主任庞某利用扶贫

产业开发项目为他人谋利等问题。

2010年至2018年，庞某在担任

该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局长、县扶贫

办主任期间，利用职务便利，为张

某、黄某某等17人承建或承接扶贫

保险、精准扶贫宣传、扶贫产业开发

等项目谋取利益，收受好处费共计

93万元。2016年，庞某违反工作纪

律，对8个镇共22个新增债券扶贫项

目审核把关不严，致使上述22个项目

存在有关违规建设问题，项目资金损

失182.06万元。另外，庞某还存在其

他严重违纪问题。2019年1月，庞某

受到开除党籍、开除公职处分，其涉

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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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评：本职工作不负责，群众利益不

上心，利欲熏心胆子肥，扶贫项目“动脑

筋”，名利皆失，终陷囹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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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 套取骗取

某县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中心

原副主任余某骗取城镇居民低保金等

问题。

余某任该县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

障中心副主任期间，通过采取虚增人

员、加大城镇低保和医疗救助金额的

方式，先后骗取城镇居民低保金及城

镇医疗救助金488.20万元，且十八大

后不收敛不收手。此外，余某还存在

其他严重违纪问题。2019年6月，余

某受到开除公职处分，其涉嫌犯罪问

题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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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评：医疗救助金、居民低保金是老

百姓的“救命钱”、“保命钱”，不是腐败

分子的“提款机”，对欺诈骗取的违纪违

法行为必须零容忍、出重拳、狠打击，让

其付出沉重代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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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 弄虚作假

某县发改局局长蒋某在上报易地

扶贫搬迁工程项目有关数据中弄虚作

假问题。

蒋某任该县发改局党组书记、

局长、易地扶贫搬迁专责小组副组长

期间，在上报2017年该县易地扶贫

搬迁工程项目竣工率和搬迁入住率数

据时，为了让数据达标，在明知应该

剔除该县2015年生态移民搬迁竣工

房源数据的情况下，依然同意将涉及

3208人的不符合易地扶贫搬迁条件

（属于生态移民搬迁对象）的竣工房

源数据列入统计并上报上级部门，形

成了虚假竣工率和入住率，造成严重

不良影响。2019年6月，蒋某受到党

内警告处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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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评：党中央三令五申扶贫要精准，

扶真贫、真扶贫。身为扶贫工作专责小组

副组长，弄虚作假，大搞数字扶贫、假扶

贫，应当严肃查处，以正风肃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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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关于举报的几个问题

请依照“归口受理，分级负责”

的原则，如实举报反映以下五个方面

的突出问题：

1.�各级党委、政府履行主体责

任不力问题

2.�职能部门监管缺失问题

3.�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搞形式主

义、官僚主义问题

4.�扶贫资金项目使用管理中的

违纪和贪腐问题

5.�监督责任落实不力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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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来信方式：

1.�举报市管党员干部、公职人

员的，请寄所在市纪委信访室收。

2.�举报县管党员干部、公职人

员的，请寄所在县纪委信访室收。

3.�举报乡、村党员干部的，请

寄所在县纪委信访室或所在乡镇纪

委收。

★来访举报：

请到所在市、县、乡纪委来访接

待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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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访举报网站二维码

★网络举报：

请扫描右方二

维 码 或 直 接 打 开

广 西 纪 检 监 察 网

www.gxjjw.gov.cn

点击“我要举报”

进行举报。

★来电举报：

请拨打举报电话：12388






